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

作为一般情况下最早发现艾滋

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的场所，

医疗机构是高敏感、高风险区。

那么，医务人员在发现艾滋病

患者或病毒携带者时，应该进

行哪些方面的法律提醒呢？

积极履行告知义务积极履行告知义务

医疗机构在诊疗中查出就

诊患者患有艾滋病，根据《艾

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八条规

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

病病人应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

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

需要注意的是，法律虽然

没有规定医疗机构有义务告知

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向另一方告知病情，但医疗

机构应作出提醒，并在病历中

做好记录。这样可以

避免或减少患者、家

属起诉医院未尽告知

义务的纠纷，也是帮

助患者了解法律规定，

督促其履行法律义务，

避免艾滋病传播，以

维护公民健康。

需要强调的是，医疗机构

要注意遵守法律规定，做到医

师提醒患者履行对另一方的告

知义务即可，不得擅自将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

情况信息公开或者泄露给他人，

即严禁未经患者同意泄露患者

的隐私和个人信息。

提醒患者遵守法律提醒患者遵守法律

此外，医疗机构应提醒前

来婚检的双方向对方了解婚检

结果、健康状况。尤其在婚检

中一方检出相应问题时，医疗

机构应向另一方提示，可以去

咨询、了解对方的检验结果及

身体状况，不能认为这是他们

双方自己的事情，简单回答“正

常”。虽然这不是医疗机构的

法定义务，但此时提醒，可以

避免双方因没有如实履行婚前

告知义务而影响家庭和谐、影

响婚姻的效力，增加司法诉累。

因此，医疗机构在提供婚

前检查时要注意，如果检查出

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

健法》规定的指定传染病（艾

滋病、淋病、梅毒、麻风病等），

严重遗传性疾病（由于遗传因

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者部

分丧失资助生活能力，后代再

现风险高，医学上认为不宜生

育的遗传性疾病）、有关精神病，

包括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性

精神病等，要向本人如实告知

病情。同时，在与患者沟通时，

要提示患者严格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在结

婚前如实将病情告知另一方，

不能隐瞒病情，这既有利于保

护配偶和下一代健康，也有利

于保护夫妻之间的信任关系，

建立和谐、稳定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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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之谈

医法知识

64 岁的闫某某因颈部疼痛伴

左上肢胀痛一个月并加重，入某市

中医院治疗，诊断为：项痹（中医

诊断）；神经根型颈椎病（西医诊

断）。经患者同意，医院为其全

麻下行颈椎后路脊柱内镜下颈 5~6

椎间盘髓核次全摘除术。

术后，患者非但没有好转，反

而出现左侧肢体感觉运动障碍，多

方治疗无果。闫某某遂将中医院告

上法庭，并申请医疗过错因果关系，

以及伤残等级鉴定。

经法院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

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医方行颈椎后

路脊柱内镜下颈 5~6 椎间盘髓核

次全摘除术，手术时机和方式选择

符合常规。被鉴定人术后出现左侧

偏瘫、右侧感觉障碍，即半切综合

征的损害后果，与术中操作不当有

关，医方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且

为造成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致残

程度评定为四级。法院据此判决：

被告某市中医院赔偿原告闫某某各

项损失 995912.27 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一十八条规定：患者在诊

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

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

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根据鉴定分析

意见，患者需要做的手术为内镜下

脊柱手术属于四级手术，对医疗机

构的条件和术者的技术水平要求较

高，但由于手术技术水平欠佳，加

之手术操作不当是造成患者脊髓损

伤、肢体瘫痪的严重不良后果的主

要原因。医院也为此付出近百万的

代价，教训极其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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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违反诊疗规范

过度诊疗、超标准收费、未确保

医疗保障基金支付的费用符合

规定的支付范围”，信阳职业

技术学院附属医院被信阳市医

疗保障局责令退回造成损失的

医疗保障基金 522501.63 元，并

处以1.5倍罚款即783752.45元。

这也使得“过度医疗”的判定

标准再次受到业内广泛关注。

根据《民法典》及最高人民

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可对“过

度医疗”构成要件概况如下：

主体要件 过度医疗的主体

为医疗机构，虽然医务人员是

具体行为实施者，但医疗机构

承担最终的替代责任。

存在过度医疗行为 医疗机

构必须有过度医疗行为，即诊

疗行为超出了患者病情的实际

需要等，违反了诊疗规范。

存在损害后果 侵权行为必

须具有损害后果，否则将无法

主张损害赔偿。

过度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损害后果

必须是由过度医疗行为造成的，

如病情加重、延误治疗、损害

身体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解读

中认为，医疗服务行为是典型的

信息不对称行为，在此背景下，

若诱导患者进行不必要的医疗

检查，过度使用药品和医疗器

械等，可以理解为过度医疗。

但应当注意的是，过度医

疗是一个相对概念。即，判断

对患者所实施的诊疗行为和诊

疗过程是否超出了通常的诊疗

标准或治疗方式，应当具体到

个案分析，不宜或不可能形成

某种评价体系或标准。即便是

完全相同的疾病，因自然人不

是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件，相

关风险和并发症也不会百分之

百相同，由此导致相关诊疗行

为、措施等也不会等同。因此，

针对过度医疗的案例研究不宜

作为普适的标准或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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